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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

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

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

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

2026 年 5 月 21 日，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发布了《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行

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暨不行使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相关

事项的公告》（详见 2026 年 5 月 2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）。

本公告为上述事项的提示性公告。 

《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

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募集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募集说明书》”）有关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（以下

简称“23嘉善 03”）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条款约定如下： 

“ 

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第 3 年末赎回本期债券

全部未偿份额。 

发行人决定行使赎回选择权的，承诺履行如下义务： 



（1）积极筹备赎回资金，确保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和相关

文件的约定，按时偿付本期债券未偿本息。 

（2）发行人承诺及时披露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，

明确赎回债券基本情况、赎回实施办法、资金兑付日期及利息

计算方法等安排。 

（3）发行人承诺按照交易场所、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和相

关约定及时启动债券赎回流程，在各流程节点及时提交相关申

请，及时划付款项，确保债券赎回的顺利实施。 

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并按约定完成赎回资金划付的，发

行人与本期债券持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终止，本期债券予

以注销并摘牌。 

” 

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6 日完成“23 嘉善 03”发行，2026 年

7 月 6 日为“23 嘉善 03”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。根据《募集

说明书》有关条款的约定，公司可于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行

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。2026 年 5 月 21 日，公司决定行使“23

嘉善 03”发行人赎回选择权，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“23 嘉

善 03”全部赎回。 

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，做好“23 嘉善 03”赎回事宜的

后续信息披露及本息兑付工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

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行使发行人赎

回选择权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》之盖章页） 

了～袱～:”℃～次～、．‘ 

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月 	日 2026      5      26


